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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目的： 

為培養學生獨立自主、勇於負責、重視榮譽等精神，並協助弱勢學生就學，特依據「慈

濟大學學生工讀暨助學審核委員會設置辦法」、「慈濟大學工讀實施辦法」、「慈濟大學

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暨生活服務學習實施辦法」訂定本細則。 

第二條    經費來源如下： 

一、教育部核撥之學生工讀助學金專款。 

二、經費來源由本校依據教育部規定提撥。 

第三條   工讀工作範圍： 

一、室外工作﹕場地清潔、環境整理。 

二、行政教學工作﹕業務協助—檔案管理及資料建檔。 

三、助理工作﹕研究室、實驗室清潔、管理及技術操作等。 

四、公共場所管理：管理教室及其他場所。 

五、其他臨時性工作。 

六、不得分派工讀生從事具危險性、專案研究及涉及業務機密與個人隱私等工作。 

第四條  工讀助學業務內容： 

一、審議單位：「學生工讀暨助學審核委員會」依年度申請情況，核定本校各單位學生工

讀助學金額。 

二、經費核發：會計室-負責審核憑証核銷及會計表報，每月撥款一次至工讀學生帳戶。 

三、業務承辦：學生事務處執行本校學生工讀助學相關業務。 

(一)完成當月各執行單位工讀金審理。 

(二)承辦工讀生之教育訓練，依「慈濟大學工讀實施辦法」辦理。 

(三)依委員會議決辦理之事項。 

(四)公告每學年各單位工讀需求。 

(五)其他工讀有關事項。 

四、執行單位：本校延用工讀生之科、處、部、館、室、組等單位。 

(一)執行單位負責工讀生之遴用、管理並按月據實請領工讀金。 

1.建立工讀生撥款帳戶資料。 

2.簽訂工讀生約用契約書及健保加保意願調查表。 

3.配合勞動部規定按日加保。 

4.依學校公告時程完成當月工讀金申報。 



(二)各執行單位主管請確依下列事項督導工讀業務： 

1.各單位經辦之例行行政業務，請勿交由工讀生執行。 

2.各單位具責任性、重要性、機密性之作業，在交由工讀生協助執行前須經主管

同意，以免發生責任問題。 

第五條  工讀資格取消及工讀生不適任通報： 

一、取消：核准工讀學生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工讀資格即行取消。 

(一)有洩密或非法情事者。 

(二)工作不力或有重大疏失者。 

(三)未穿著校服或單位規定服裝者。 

(四)休學、退學者。 

(五)受記過處分者。 

(六)其他無法繼續工讀者。 

二、不適任通報： 

各單位主管及工作指導人員應於學生工讀期間進行督導，若有不適任之情形請向學

務處通報。 

第六條  其他事項： 

一、各工讀單位未依規定甄用工讀者，不予核銷工讀金。 

二、工讀生工作時，隊所使用之工具及所保管物品，應善盡維護責任，如有不當損壞或

遺失時，應負賠償之責任。 

第七條 本實施細則經學生工讀暨助學審核委員會、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

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慈濟大學工讀作業進度表 

分類 學生事務處 工讀用人單位 全體學生 

上學期 

1.辦理工讀訓練。 

2.公告可工讀單位及需求名
額請符合資格工讀生自行至

各用人單位面試。 

1.面試工讀生，確定工讀

人選。 

2.建立工讀生匯款帳戶。 

1.參加工讀訓練。 

2.自行至各用人單位面試。 

下學期 

1.辦理工讀訓練。 

2.公告可工讀單位及需求名

額請符合資格工讀生自行
至各用人單位面試。 

3.召開次學年度工讀助學金

審核委員會。 

4.通知各工讀用人單位次學

年度工讀金審核結果。 

1.面試工讀生，確定工讀

人選。 

2.建立工讀生匯款帳戶。 

3.提出次學年度校內單

位工讀預估需求表。 

1.參加工讀訓練。 

2.自行至各用人單位面試。 

備註 

一、工讀助學金審核委員會審議： 

(一)核定本校各單位工讀獎助金金額。 

(二)協助處理各單位工讀重大問題。 

二、各單位保留工讀全部名額 20%給予次學年度新生。 

 



 

附表二 

申請單位  
聯絡

人 
 聯絡分機  

工作內容 
 

工讀地點 
申請 工讀委員會核決 

人數 時數 時數 意見 

(空白處可自行調整)      

合計    

   學年度預估單位工讀預算數  

   學年度學校核准工讀預算  

注意事項 

一、如時數薪資不符勞動部規定薪資，必須檢附校長核准調
整工讀費簽陳公文。 

二、   學年度所需工讀員額及預算，請各工讀用人單位於   
年   月   日(週   )    時前送紙本至學務處課器組，

並同時以電子郵件寄送至課器組校內工讀業務承辦人員。 
三、經學務處課器組彙整後，按規定召開「工讀暨助學審核

委員會」，依委員會審核及辦理相關行政事項辦理。 
四、凡申請表未在規定時間內提出，視同放棄該單位工讀申

請機會。 

工讀用人 

單位主管 

簽    章 

 

學

務

長 

 

  


